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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

新，加快高校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，不断提升高等学校服务

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，省教育厅决定组织申报 2018 年

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类别 

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分为高校教师基本科研能力

提升项目（一般项目）、战略研究项目、科技成果培育转化

项目、科技协同创新团队项目四类，四类项目同时申报，同

时评审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

总体部署和要求，重点支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生物产业、信

息技术、先进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、新型煤化工、现代服务

业等 8个领域。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、新观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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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论断，围绕甘肃经济社会发展，特别是与“精准扶贫”“一

带一路”“供给侧改革”“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”“华

夏文明传承创新区”“循环经济”“电子商务”“文化产业”

“陇药产业”等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紧密相关的项目。 

四、申报条件 

    （一）高校教师基本科研能力提升项目（一般项目） 

    1.该类项目重点支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，提升高校

教师基本科研素质，培养一批能够承担国家、地方和企业重

大、重点科技项目的科研骨干。 

2.每个申请者限报一个项目，所列项目组成员不得超过

5 人，并且征得成员本人签名同意。 

3.申请者应为具有讲师或副高级职称的在编在岗在职

教师，不支持正高级职称教师申报该类项目。 

4.自 2015 年度及以后已承担教育厅该类科研项目计划

者、历年所承担该类项目未结项者、已获得两项及以上该类

项目支持的负责人，不得再申报。 

5.鼓励申请者与企业、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合作申报。 

（二）战略研究项目 

    1.申请者原则上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必须是完

成过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的课题负责人。 

2.申请人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、指导项目的实施，

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者，不得申请。 

3.项目组鼓励吸收政府部门及产业界人士参加，以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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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的实用性、针对性。 

4.除有特殊说明外，战略项目研究时限原则上为半年，

不得超过 1年。 

5.项目实施结束后，及时报送研究成果，研究成果主要

以报告的形式提供，并获得相关部门或领导的认可应用。 

（三）科技成果培育转化项目 

1.项目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，已取得阶段性成果，获得

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登记。 

2.项目技术成果具有先进性，在同行业中具有明显的技

术优势或符合新兴产业发展需求。 

3.项目成果须有明确的转化目标，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

前景。 

4.项目具有良好的团队，能够保证研发持续进行。 

5.项目所属行业符合国家和甘肃产业政策优先支持的

领域。 

（四）协同创新科技团队项目 

1.创新团队整体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在省内应具有明

显的优势，协同研究工作已取得突出的成绩。 

2.创新团队必须具备开展创新研究的工作基础和实验

条件，具有重点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省级“2011

协同创新中心”等科研平台为依托。 

3.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应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创新

性学术思想和较强的凝聚力，一般应是在校全职工作的“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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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万人才工程”入选者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教

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”入选者、飞天学者、甘肃省领

军人才、国家或我省重大科技项目主持人或者首席科学家等

中青年专家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岁。现任校级领导干部不

得作为团队学术带头人申报。 

4.创新团队成员应具备长期稳定的合作研究基础，研究

方向明确、人员结构合理，团队成员中必须有 3名以上协同

创新单位的科技人员。近五年以来，团队中主要学术骨干合

作承担科技项目或形成科技成果 10 项以上。 

五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（申报网址：

http://jykj.lut.cn），另需提供两份书加盖公章的书面申

报书 。  

（二）项目申报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申报，不受理个人申

报。 

（三）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0 日，届时申报

系统自动关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申报单位须对本单位所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。 

（五）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，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。

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即取消三年申报资格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项目资助经费额度有限，原则上不允许购置大型

仪器设备，对申请资助额度过高的项目将不予受理。 

http://jykj.lut.c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�
http://jykj.lut.c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�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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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实行限额申报。 

1.一般项目：普通本科院校每校不超过 20 项，独立学

院、高职高专每校不超过 15 项。 

2.年度战略研究项目：具有硕士学位本科院校原则上不

超过 3项（文科为主的学校不超过 5 项）。其余本科院校不

超过 2项。 

3.协同创新科技团队项目：具有硕士学位本科院校不超

过 5 项，其余本科院校不超过 2项，高职高专限报 1 项。 

4.成果转化培育类项目：具有硕士学位本科院校限报 5

项（工、农、药类院校限报 7项），其余本科院校限报 3项，

高职限报 1项。 

（三）各申报单位要严格把关，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、

真实，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 

    联 系 人：王怡    

联系电话 0931-8868034 

技术服务支持：赵聪聪   

联系电话：18037780908     18037780378 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3 日 

 


